
（ 2016- 2017 学年）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规范说明

学校： 院系： 学号：

本人

情况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

身份证

专 业 学制 联系电话 11 位有效数字

家庭

经济

情况

家庭户口 A、城镇 B、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

家庭月收

入

人均

月收

入

一般不得高于 1000 元或

为 0 元，如有相应情况，

请做额外特殊情况说明，

并加盖院章。

收入

来源

一般填“务农”、

“打工”、“退休

金”等

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

学习

成绩

该学年必修课 门，其中，优秀 门，良好 门，

合格 门。（必修课门数=优秀+良好+合格门数。）

成绩排名（专业或年级）： （名次/总人数）

实行综合考评排名 （名次/总人数）。
注：同一个班级，排名的总人数应该一致。

获奖

情况

主要奖项：
第几学年+级别+奖项名称；每项一行，若超过四项则每行两项，奖项间用“；”分

割，最后一项用“。”结束。如下所示：

（不超过四项的填写样式：）

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。

（超过四项的填写样式：）

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；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；

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；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；

2016-2017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。

其中，院级奖励 项；校级以上奖励 项。总和为上述项目计数值。

申请

理由
（200

字）

申请理由分为三部分，一是学业表现；二是家庭经济状况说明（包括家庭成员情况、

家庭收支情况、学费情况等）；三是其他表现。

申请理由中不能存在错别字、病句，结尾处要明确申请意愿。

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

年 月 日



推荐

意见
（100

字）

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（填写日期时注意下方学院需公示 3 天）

院

（系）

意见

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

（院系公章）

学校

意见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

报请同意该同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（学校公章）


